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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施行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本法第二條第

二款所稱管理程序，指

依文書處理或機關業

務相關法令規定，完成

核定、發文或辦結之程

序。 

      本法第二條第二

款所稱文字或非文字

資料及其附件，指各機

關處理公務或因公務

而產生之各類紀錄資

料及其附件，包括各機

關所持有或保管之文

書、圖片、紀錄、照片、

錄影（音）、微縮片、

電腦處理資料等，可供

聽、讀、閱覽或藉助科

技得以閱覽或理解之

文書或物品。 

第二條 本法第二條第

二款所稱文字或非文

字資料及其附件，指各

機關處理公務或因公

務而產生之各類紀錄

資料及其附件，包括各

機關所持有或保管之

文書、圖片、紀錄、照

片、錄影（音）、微縮

片、電腦處理資料等，

可供聽、讀、閱覽或藉

助科技得以閱覽或理

解之文書或物品。 

一、新增第一項，明定本

法第二條第二款所

稱「管理程序」，以資

明確。 

二、現行規定順移至第二

項。 

第六條 本法第七條第

一款至第七款所定檔

案管理作業事項用詞，

定義如下： 

  一、點收：指檔案管理

單位或人員將辦畢

歸檔之案件，予以

清點受領。 

二、立案：指就檔案之

性質及案情，歸入

適當類目，並建立

簡要案名。 

  三、編目：指就檔案之

內容及形式特徵，

依檔案編目規範著

錄整理後，製成檔

案目錄。  

  四、保管：指將檔案依

序整理完竣，以原

件裝訂或併採微

縮、電子或其他方

式儲存後，分置妥

第六條 本法第七條第

一款至第七款所定檔

案管理作業事項用詞，

定義如下： 

  一、點收：指檔案管理

單位或人員將辦畢

歸檔之案件，予以

清點受領。 

二、立案：指就檔案之

性質及案情，歸入

適當類目，並建立

簡要案名。 

  三、編目：指就檔案之

內容及形式特徵，

依檔案編目規範著

錄整理後，製成檔

案目錄。  

  四、保管：指將檔案依

序整理完竣，以原

件裝訂或併採微

縮、電子或其他方

式儲存後，分置妥

檔案除紙本外尚包含電

子影音檔案及原生性電

子檔案等，衡酌電子檔案

特性，鑑於部分儲存檔案

的電子媒體外觀完好，卻

無法開啟，或檔案得以開

啟未必可辨識檔案內容，

爰修正第七款文字，以確

保電子檔案之可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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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存放。 

五、檢調：指機關內或

機關間因業務需

要，提出檔案借調

或調用申請，由檔

案管理人員依權責

長官之核定，檢取

檔案提供參閱。 

六、清理：指依檔案目

錄逐案核對，將逾

保存年限之檔案或

已屆移轉年限之永

久保存檔案，分別

辦理銷毀或移轉，

或為其他必要之處

理。  

七、安全維護：指為維

護檔案安全及完

整，避免檔案受損、

變質、消滅、失竊、

無法讀取及辨識內

容等，而採行之防

護及對已受損檔案

進行之修護。 

善存放。 

五、檢調：指機關內或

機關間因業務需

要，提出檔案借調

或調用申請，由檔

案管理人員依權責

長官之核定，檢取

檔案提供參閱。 

六、清理：指依檔案目

錄逐案核對，將逾

保存年限之檔案或

已屆移轉年限之永

久保存檔案，分別

辦理銷毀或移轉，

或為其他必要之處

理。  

七、安全維護：指為維

護檔案安全及完

整，避免檔案受損、

變質、消滅、失竊

等，而採行之防護

及對已受損檔案進

行之修護。 

第九條 各機關設置檔

案典藏場所及設備，應

參照檔案中央主管機

關訂定之檔案庫房設

施基準等相關規定辦

理。 

      各機關管理維護

檔案，應參照檔案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之檔案

保存相關規定，防止

蟲、鼠、水、火、煙、

光、熱、塵、污、黴、

菌、盜及震等之損壞。 

第九條 各機關設置檔

案典藏場所及設備，應

參照檔案中央主管機

關訂定之檔案庫房設

施基準等相關規定辦

理。 

      各機關管理維護

檔案，應參照檔案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之檔案

保存技術規範等相關

規定，防止蟲、鼠、水、

火、煙、光、熱、塵、

污、黴、菌、盜及震等

之損壞。 

考量檔案保存技術發展

快速，為維法規修訂彈

性，業將相關技術作業面

與操作流程併入機關檔

案管理作業手冊，以適時

更新，且檔案保存技術規

範業於九十八年十月二

十七日停止適用，爰配合

修正第二項文字。 

第十條  各機關依本法

第八條規定編製之檔

案目錄，應符合檔案中

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檔

案分類編案規範及檔

案編目規範，並每半年

第十條  各機關依本法

第八條規定編製之檔

案目錄，應符合檔案中

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檔

案分類編案規範及檔

案編目規範，並每半年

一、按行政院第三六０六

次院會決議，自一百

零八年起將省級機關

預算歸零，員額與業

務亦自一百零七年七

月一日起分別移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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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下列規定，送交檔案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中央一、二級機

關，均由各該機

關送交。  

二、中央三級以下機

關，均層報由上

級中央二級機關

彙整送交。  

三、直轄市政府、直轄

市議會、縣（市）

政府及縣（市）議

會，均由各該機

關送交。  

四、直轄市政府所屬

各機關，均層報

由直轄市政府彙

整送交。 

五、縣（市）政府所屬

各機關及其他各

地方機關，均層

報由縣（市）政府

彙整送交。 

前項檔案目錄之

送交，於機密檔案目

錄，不適用之。 

第一項第一款所

定中央一級機關如下： 

一、總統府。 

二、行政院。 

三、立法院。 

四、司法院。 

五、考試院。 

六、監察院。 

七、國家安全會議。 

第一項檔案目錄

之編製及送交，應以電

子方式為之；其格式及

實施期程，由檔案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依下列規定，送交檔案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中央一、二級機

關，均由各該機

關送交。  

二、中央三級以下機

關，均層報由上

級中央二級機關

彙整送交。  

三、省政府、省諮議

會、直轄市政府、

直轄市議會、縣

（市）政府及縣

（市）議會，均由

各該機關送交。 

四、省政府及直轄市

政 府 所 屬 各 機

關，均層報由省

政府及直轄市政

府彙整送交。 

五、縣（市）政府所屬

各機關及其他各

地方機關，均層

報由縣（市）政府

彙整送交。 

前項檔案目錄之

送交，於機密檔案目

錄，不適用之。 

第一項第一款所

定中央一級機關如下：

一、國民大會。 

二、總統府。 

三、行政院。 

四、立法院。 

五、司法院。  

六、考試院。  

七、監察院。 

八、國家安全會議。 

第一項檔案目錄

之編製及送交，應以電

子方式為之；其格式及

實施期程，由檔案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相關機關，爰刪除本

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

四款之省政府、省諮

議會等文字。 

二、另，依國民大會組織

法第十四條規定，原

國民大會秘書處業

務，自民國九十二年

五月二十日起，由立

法院承受之。為符實

務運作情形，爰刪除

第三項第一款，其餘

款次順移。 

第十三條  各機關檔案 第十三條  各機關檔案 一、 第一項第一款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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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辦理檔案保存價值鑑

定；檔案中央主管機關

因受贈、受託保管或收

購私人或團體所有珍

貴文書認有必要者，亦

同： 

一、訂（修）檔案保存

年限區分表，認有

必要。 

二、辦理檔案移轉。 

三、辦理檔案銷毀認有

必要。 

四、檔案因年代久遠而

難以判定其保存年

限。 

五、檔案因保存技術變

更而有重新檢討保

存年限之必要。 

六、其他經檔案中央主

管機關認有必要。 

      檔案中央主管機

關就管有之國家檔案，

必要時得辦理保存價

值鑑定。 

      檔案保存價值鑑

定規範，由檔案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辦理檔案保存價值鑑

定；檔案中央主管機關

因受贈、受託保管或收

購私人或團體所有珍

貴文書認有必要者，亦

同： 

一、因修訂檔案保存年

限區分表，認有必

要者。 

二、辦理檔案銷毀、移

轉或應用產生疑義

或發生爭議者。 

 三、檔案因年代久遠而

難以判定其保存年

限者。 

      檔案中央主管機

關就管有之國家檔案，

至少每十年應辦理保

存價值鑑定一次。 

      檔案保存價值鑑

定規範，由檔案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制體例酌修文字。 

二、 現行第一項第二款

有關檔案銷毀規定

移列至第三款，又

檔案應用指民眾向

各機關申請閱覽、

抄錄或複製檔案及

機關提供應用之作

業與程序，對於申

請案件之准駁，係

以相關法令保密之

規定及個人隱私等

為判定依據，尚無

涉檔案保存價值鑑

定，爰刪除檔案應

用產生疑義或發生

爭議應辦理檔案保

存價值鑑定之規

定。 

三、 現行第一項第三款

款次順移為第四

款，並依法制體例

酌修文字。因應實

務作業需要，增訂

第五款及第六款規

定。 

四、 為維國家檔案辦理

保存價值鑑定之彈

性，爰修正第二項

文字。 

第十八條  申請閱覽、抄

錄或複製檔案者，應載

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人之姓名、出

生年月日、電話、

住（居）所、身分

證明文件字號。如

係法人或其他設

有管理人或代表

人之團體，其名

稱、事務所或營業

所及管理人或代

表人之姓名、出生 

年月日、電話、住

第十八條  申請閱覽、抄

錄或複製檔案者，應載

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人之姓名、出

生年月日、電話、

住（居）所、身分

證明文件字號。如

係法人或其他設

有管理人或代表

人之團體，其名

稱、事務所或營業

所及管理人或代

表人之姓名、出生

年月日、電話、住

一、為便利民眾申請應

用檔案，爰將第一項

第四款及第五款整

併，移列至第三款，

並增列可查詢該筆

檔案之資訊，如文號

或其他可供查詢檔

號之資訊等；現行第

三款移列為第四款，

其餘款次順移。 

二、為使申請書送達方

式更加多元，且因應

數位政府與網際網

路之使用普及，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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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所。 

二、有代理人者，其姓

名、出生年月日、

電話、住（居）所、

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如係意定代理

者，並應提出委任

書；如係法定代理

者，應敘明其關

係。  

三、檔號、文(編)號、

檔案名稱、內容要

旨或其他可供查

詢檔號之資訊。 

四、申請項目。 

五、申請目的。  

  六、有使用檔案原件之

必要者，其事由。 

七、申請日期。 

前項申請，得以下

列方式為之： 

一、申請書簽章後，得

親自持送、郵寄或

傳真。 

二、申請書經申請人以

符合電子簽章法

第十條規定之憑

證簽署者，以電子

文件向各機關指

定之資訊系統為

之。 

三、於各機關網站或其

他電子設備所建置

之電子表單申請。 

（居）所。 

二、有代理人者，其姓

名、出生年月日、

電話、住（居）所、

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如係意定代理

者，並應提出委任

書；如係法定代理

者，應敘明其關

係。  

三、申請項目。 

四、檔案名稱或內容要

旨。 

五、檔號。 

六、申請目的。  

  七、有使用檔案原件之

必要者，其事由。

八、申請日期。 

前項申請，得以書

面通訊方式為之；其經

電子簽章憑證機構認

證後，亦得以電子傳遞

方式為之。 

申請書之傳遞方式，

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現行第二項前段移

列為第一款規定，並

明定書面之傳遞方

式；現行第二項後段

移列至第二款，並酌

作文字修正；新增第

三款規定，申請人得

於機關網站或其他

電子設備所建置之

電子表單申請檔案，

爰該申請應載明事

項，不限於申請書全

部列載，可透過線上

申請機制，先後於系

統相關作業表單登

載，例如於系統登載

申請人資料後，再行

就所需檔案事項載

明需求，以符實務所

需，並便捷民眾申

請。 

第二十一條 為推廣檔

案應用服務，各機關除

設置閱覽、抄錄及複製

之處所外，並得視業務

需要，辦理下列事項： 

一、諮詢服務。  

二、展覽。 

三、研究出版。 

四、其他推廣事項。 

 各機關辦理前項

第二十一條 為推廣檔

案應用服務，各機關除

設置閱覽、抄錄及複製

之處所外，並得視業務

需要，辦理下列事項：

一、提供檔案參考服

務。  

二、舉辦檔案展覽。 

三、編輯出版檔案資

料。 

一、 參考服務係協助使

用者查詢檔案及運

用檔案以從事研究

等事宜，惟實務上

亦就使用者所提各

項疑義提供諮詢服

務，又查圖書館法

第九條規定，與檔

案服務相近之業務

事項為「參考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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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服務，應注意維護

公共利益及個人權益。 

四、其他推廣檔案應

用服務事項。 

服務」，爰參考該業

務用語，並兼顧檔

案服務所需，爰修

正第一款規定，另

酌修第二款至第四

款文字，以資明確。

二、 為衡平公私法益之

維護，新增第二項

應注意事項。 

第二十二條 因應用檔

案知悉之檔案內容，應

依相關法規保護規定

使用之。 

第二十二條 抄錄或複

製檔案，如涉及著作權

事項，應依著作權法及

其相關規定辦理。 

基於確保使用檔案內容

遵循相關法規保護規定，

例如個人資料保護法、著

作權法、營業秘密法及稅

捐稽徵法等，爰酌修文

字。 

第二十五條  各機關文

書檔案管理資訊化作

業，應依檔案中央主管

機關及相關主管機關

之規定辦理。 

第二十五條 各機關辦

理檔案管理資訊化作

業，應依檔案中央主管

機關及相關主管機關

之規定，使用檔案中央

主管機關建置之全國

檔案資訊系統或自行

建置檔案管理系統。 

依文書處理手冊規定，各

機關文書處理電子化作

業，應與檔案管理結合，

爰將文書納入規範，明定

各機關應依檔案中央主

管機關及相關主管機關

之規定辦理。因業已整合

後段之意旨，爰刪除後段

規定。 

第二十六條（刪除） 第二十六條   各機關因

應業務需要訂定檔案

管理作業有關規定時，

應將該規定送交檔案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 本條刪除。 
二、 本條文係考量檔案

法施行之初，本局

慮及各機關(構)對
於檔案管理相關法

規較不熟稔，為協

助其調整內部作業

規定而訂定。鑑於

檔案法施行迄今，

檔案法規及各項作

業指引已逐步齊

備，並有檔案管理

輔導、教育訓練、考

評及獎懲等配套機

制，足以支持機關

建立自主管理規

範，現行機關檔案

管理法規備查機制

已無實益。復以於

實務作業上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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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來愈多上級機關

已訂定適用於所屬

之檔案管理相關規

定，惟所屬機關(構)
誤認各機關均應訂

定檔案管理相關規

定，造成重複作業

情形，徒增無謂之

行政作業程序，爰

刪除本條。 
三、 本條文刪除後，機

關於實務作業上如

有需求者，仍可於

符合檔案法相關規

定下，自訂規定，惟

毋庸報送檔案局備

查。 
 


